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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论圣经 

序论

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是为了统一教会信仰而写的、具权威性文

件。然而，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并不能取代圣经作为教会的首要准 

则，教会的首要准则必须是圣经。这是因为信条要理问答是解释圣

经并将圣经的教导系统化所得出的结果，所以它们只能作为次级准

则。那些相信威斯敏斯特准则是忠于圣经，是以系统化方式清楚表

现圣经教导，并且不与圣经教导矛盾，也不在圣经教导上加添，而认

同其教导的教会，威斯敏斯特准则对这些教会足具权威性。《威斯

敏斯特信条》第一章就表现出信条在教会应有的地位：教会的信仰

准则即便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，圣经依然必须是教会的基本标准。

特殊启示的意义和途径

1.1 人性之光和创造、护理之工，原彰显上帝的良善、智慧

和权能，使人无可推诿1；但它们并不足以将那得救所必需的对

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与人2；所以主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出 

来，向教会晓喻 的旨意 3；以后主为了更好地保守并传扬真 

理，且为了更加坚立教会，安慰教会，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但

和世界的毒害，遂使这启示全部笔之于书4。因此，圣经乃为至

要 5；上帝从前向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那些方法，如今已经止息 

了6。

1 罗2:14,15；1:19,20；诗19:1,3；罗1:32；2:1；2 林前1:21；2:13,14；3 来1:

1；4 箴22:19,21；路1:3,4；罗15:4；太4:4,7,10；赛8:19-20；5 提后3:15； 

彼后1:19；6 来1:1, 2Cop
yri

gh
t ©

 G
rat

ia 
Dei 

Sola
 M

ed
ia



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10

 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以两种方式启示自己，神学家通称为“一般

启示”（General Revelation）（参诗19:1-6）和“特殊启示”（Special 
Revelation）（参诗19:7-14）。

 大自然与护理之工属于上帝的一般启示，它们不仅显明确实有上

帝存在，也彰显了祂的良善、智慧和权能，由此显明祂是位又真

又活的上帝（参考诗19:1,3；罗1:20）。因此，人若否认上帝的存 

在，或不肯寻求祂，他们的罪都是无可推诿的。尤其因为人是按照

上帝形象所造（创1:26），而上帝也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心里（传

3:11）。因此，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；人自称不相信上帝存

在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不义压制真理（罗1:18），向上帝犯罪。
 然而，大自然却没有完全显明上帝，特别没有显明上帝对人的救

赎计划，因为属灵的事，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（林前1:21， 

2:13-14）。
 所以，上帝特别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出来，譬如用古时的异象和

预言（来1:1）。但是，假如这些预言和和异象没被记录下来，就会

随着时间无情的消逝、人类的软弱、撒但的恶意破坏和世界的影

响而流失。
 因此，为了保存并继续传扬真理，上帝让人把祂的话语记载下来

（箴22:19-21；路1:3-4；罗15:4；太4:4,7,10；赛8:19-20。）。当圣经

完成以后，上帝从前向人启示自己的方法也就止息了（彼后1:19）。

 上帝依然藉着大自然和护理之工向世人启示，却不再藉着特殊启

示向世人启示。上帝藉着护理之工，显明了许多所谓的“受膏的

灵恩派传道人”都是假先知，因为他们的“预言” 都“不成就”，

从而证实了圣经的这一教导（参考申18:20-22）。
 我们应该学习如何解读上帝的护理之工——我们必须以圣经的教

导来解读上帝的护理之工，而不是以迷信的想法来解读。Co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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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第一章  论圣经

圣经的写作与用途

1.2 圣经，即所笔录之上帝的圣言，包括旧新约各卷书，其名

称为：

旧 约 各 卷 书为：《创 世 记》，《出 埃 及 记》，《 利 未

记 》，《 民 数 记 》，《申 命 记 》；《 约 书 亚 记 》，《士 师 

记》，《路 得记》，《撒母耳记 上》，《撒母耳记下》，《列

王纪上》，《列王纪下》，《历代志上》，《历代志下》，《以

斯 拉记》，《尼 希米记》，《以斯 帖记》，《约伯 记》，《诗 

篇》，《箴言》，《传道书》，《雅歌》；《以赛亚书》，《耶利

米书》，《耶利米 哀歌》，《以西结书》，《但以理书》；《何

西阿书》，《约珥书》，《阿摩司书》，《俄巴底亚书》，《约拿 

书》，《弥迦书》，《那鸿书》，《哈巴谷书》，《西番雅书》，《哈该 

书》，《撒迦利亚书》，《玛拉基书》。

新约各卷书为：《马太福 音》，《马可福 音》，《路加 福 

音》，《约翰福音》；《使徒行传》；《罗马书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， 

《哥林多后书》，《加拉太书》，《以弗所书》，《腓立比书》，《歌

罗西书》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，《提摩太前

书》，《提摩太后书》，《提多书》，《腓利门书》，《希伯来书》， 

《雅各书》，《彼得前书》，《彼得后书》，《约翰壹书》，《约翰贰

书》，《约翰叁书》，《犹大书》；《启示录》。

这些书卷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1。

1 路16:29,31；弗2:20；启22:18,19；提后3:16

 唯独这些书有权威，并且足够基督徒作为信仰与行为的准则（参

考弗2:20,31；提后3:16-17；路16:29）。
 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》2问：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标准以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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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12

我们荣耀祂，并以祂为乐呢？

 答：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的上帝的圣言，是指导我们荣耀祂，并以

祂为乐的唯一标准。

1.3 通常称为次经的各卷，并非出于上帝的默示，所以不属于

圣经正典；因此，它们在上帝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权威性，只能当

作一般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1。

1 路24:27,44；罗3:2；彼后1:21

 只有旧约和新约六十六卷书（旧约三十九卷书，新约二十七卷 

书），出于上帝的默示，因此在基督的教会中，唯独这些书有权 

威。
 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把其它书也纳入了他们的旧约圣经内。然 

而，旧约三十九卷书是上帝所默示的，这三十九卷书早已出现于

犹太正典，而许多人也相信这犹太正典是由文士以斯拉所领导的

会议决定或肯定的。
 从主称旧约为“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”（路24:44）来看，

我们可以看见祂使用并认可这一犹太正典。这三个名称相当于希

伯来文旧约正典的三种类别。这就是：

(1) Torah （律法书——摩西五经）；

(2) Nebi’im （先知书——包括《约书亚记》，《士师记》，《路得

记》，《撒母耳记》，《列王纪》以及所有的先知书，除了《耶

利米哀歌》和《但以理书》） ；以及

(3) Kethubhim （圣卷 [Writings] ——其它书卷，包括所有诗歌书
(A)，其中以《诗篇》为最大卷书；还有《历代志》，这也是希伯

(A) 又称智慧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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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来正典中的最后一本书）。
 这一犹太正典并不包括次经 (B)（apocrypha）。次经是指一套十五

卷的后期犹太文献，大约于主前170年至主后70年之间写成，而

这其中有些书也被包括在七十士译本（Septuagint {LXX}）之内 

（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，是主和使徒当时常用的译 

本）。这些书包括：《马加比传上》，《马加比传下》，《巴录书》， 

《多比传》，《尤迪传》，《所罗门智训》，《便西拉智训》，《以斯

帖补篇》，《苏姗娜传》，《彼勒与大龙》，《以斯拉上》，《以斯拉

下》，《玛拿西祷词》，《耶利米书信》，《三童歌》。罗马天主教的

圣经包括了前十卷书，而东正教的圣经则包括所有十五本书。
 我们的主并没有提到这些次经，因此，也完全不赞同使用它们。

况且，它们的内容存有神学上的矛盾，也包括了虚构的情节又或

是润色了的历史叙述。

 因此，这些书“在上帝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权威性”。我们不应该

承认它们，也不应该高度看待它们过于一般人的著作。因此我们

认同《比利时信条》第六条的阐述：“如不违反圣经正典，教会可

以读，也可以从这些次经中吸取教训；但它们绝无能力和效益，

从其见证来坚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更不可用来贬低其它圣典的

权威。”

1.4 圣经的权威性应当受到人的信服，这权威性并不倚赖任

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，而是完全在于其作者上帝， 就是真理

本身。所以，既然圣经是上帝的圣言 1，我们就应当接受。

1 彼后1:19，21；提后3:16；约壹5:9；帖前2:13

 

(B) “次经”又作“旁经”。

第一章  论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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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14

 圣经不仅是一本古老的书，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圣言，它包含

了真理，而上帝“就是真理本身”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断定什么

是真理的最终决策者。圣经就包含了上帝要人相信的全部真理。
 上帝的圣言——圣经是完全的权威，也是最终的权威，所以信徒

必须完全相信和服从。每位信徒都可以，也必须完全依靠它，信

赖它所阐明的教义，由此认识基督徒的生活准则（提后3:16-17，

彼后1:13）。
 圣经的权威来自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圣经的作者，因此没有任何人，

包括教会，能够授予圣经任何权威。即使是在传福音的情况下，

逻辑、考古学或其它护教学方法也不能授予圣经任何权威。

显明圣经是上帝之圣言的根据

1.5 我们可能受教会见证的感动和影响，因而当以高度尊重

和敬畏之心珍视圣经1。圣经属天的性质，教义的效力，文体的

庄严，各部的契合，整书的目的（就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），

人类惟一得救之道的完全展示，和其它许多无可比拟的优点，及

整卷书的全备，都十足自证其为上帝的圣言；虽然如此，我们得

以完全信服并确知圣经无谬的真理性和神圣的权威性，乃是由

于圣灵的内在之工， 藉着上帝的圣言，并与上帝的圣言一道在

我们心里作证2。

1 提前3:15；2 约壹2:20, 27；约16:13, 14；林前2:10, 12；赛59:21

 

 圣经无可置疑是上帝的圣言，更有内在和外在证据的显明来帮助

我们确认这一点。

 外在证据虽然次于内在证据，不过还是非常重要的：

(1) 教会的见证。历世历代以来，教会都给予圣经高度的敬畏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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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尊重，也把圣经认作是上帝的圣言。但教会的见证并不是最

主要的证据，因为教会有可能，事实上也时常犯错。尽管如 

此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日子，教会也照样坚持圣经是上帝的

圣言，这就显明了圣经的独特性。

(2) 圣经之所以得以保存，是因为有上帝的特殊护理，这是普天

下其它著作所没有的。例如，没有其它任何古代作品，像新约

圣经那样，拥有大量手稿（总数达24633）。

(3) 教义的有效性。与其它书籍相比，有更多的人在阅读圣经 

后，生命发生了改变。

(4) 科学和考古学的显明。

 内在证据：

(1) 内容的神圣性。没有其它任何宗教性书籍或别的书籍，如圣

经那样使人敬畏上帝。也没有其它任何地方能找到像耶稣比

喻或《诗篇》这样的作品。

(2) 奇妙的救赎计划。上帝的智慧在每个微小细节里都显明出来

（比如，基督为何必须是完全的上帝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也要为

童贞女所生）。

(3) 各部分的契合。圣经没有任何一处有矛盾，这足以显明上帝

是圣经的作者。许多人尽管提出反驳，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能

证明圣经有任何错误。

(4) 圣经本身声明它是上帝的圣言（参考撒下23:2；徒4:24-25；

彼后3:16）。

(5) 旧约与新约中有许多预言都精确应验了（如诗22:16-18；可

13:2）。 

此外，圣灵在我们心中作见证，证实圣经确实是上帝的圣言，

是不可能错谬的（infallible）（约壹2:20、27；约16:13-14；林前2:10-

12；赛59:21）。这是所有顺服上帝的重生基督徒的经验。

第一章  论圣经

Cop
yri

gh
t ©

 G
rat

ia 
Dei 

Sola
 M

ed
ia



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16

圣经的充分性

1.6a 上帝全备的旨意，也就是关于 自己的荣耀、人的得 

救、信仰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，或已明确记载于圣经之中，或可

用合理与必要的推论，由圣经演绎而得；不论是所谓的圣灵的新

启示，还是人的遗传，都不得于任何时候加入圣经1。

1 提后3:15, 17；加1:8, 9；帖后2:2

 所有与人的得救、信仰与生活、以及上帝的荣耀有关的真 

理，都已经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，或可以从圣经中推断出来 

（约15:15；彼后1:3）。因此，不可以在圣经上再加添什么，

也已经不再有任何新的启示；人的遗传或传统绝对不能与圣经

相提并论，更不可加入上帝的圣言之中（加1:8-9；启22:18；

申4:2；箴30:5-6）。 
 罗马天主教，灵恩派，和一些像摩门教、耶和华见证人等异 

端，都在这方面出了错。

1.6b 然而，我们承认，要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使人得救的知 

识，圣灵内在的光照是必不可少的2；

2 约6:45；林前2:9, 10, 12

 虽然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，不过圣灵的工作仍在进行。我们需

要祂来为我们显明祂默示的话语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，并且应

用在生活中（林前2:9-12）。圣灵的光照不仅使我们能够明白

所听的道、所读的经文，也使我们想起我们已明白的真理（约

14:13,26）。Co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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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c 有若干关于敬拜上帝和教会治理的处境性细节，与人类

日常生活和社会团体有相通之处，可以根据人性之光和基督徒

的智慧，依照圣言的普遍原则（这是当永远遵守的），予以确定3

。

3 林前11:13,14；14:26,40

   

 上帝的圣言有非常明确的指示，来指导我们应当如何敬拜上帝 

（参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21.1关于“敬拜的规范原则”[简称“敬

拜规范”]，the Regulative Principle），以及该如何治理教会；然 

而，这些指示并非详尽的。事实上，关于敬拜和教会治理的某些

方面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来调整，例如：教会的会场当如何

布置，教会主日崇拜在什么时候进行，教会长老应该多长时间开

会一次，执事是否应该和长老一起开会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

必须采取基督徒应有的严谨态度，确保不违背圣经的一般规则 

（参林前14:40）。

 圣经对我们日常生活某些方面并没有给予直接指示（例如，应该

选择什么娱乐活动，应该如何安排工作单位等）。这时，我们作决

定一定要以圣经为原则，同时运用生活常识，并采取基督徒应有

的谨慎态度；例如，要决定选择什么娱乐活动时，我们不只该问自

己这项活动是否安全，是否使我们快乐，我们也可以问自己：（1）

这项活动是否荣耀上帝？（2）这项活动是否对自己有益？（3）这

项活动是否能造就他人？（4）这项活动是否会使我沉溺其中等？

圣经的明了性

1.7 圣经中所记各事本身并不都是一样明显，对各人也不都

是一样清楚；然而为得救所必须知道、相信并遵行的事，在圣经

第一章  论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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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18

此处或彼处已明载而详论，以致不仅有学识的，而且无学识的，

只要正当使用通常的蒙恩之道，便都可以有充分的理解 1。

1 彼后3:16；诗119:105,130

 圣经不是每一部分都那么容易被所有人理解，尤其是旧约圣经，

很多人认为一些旧约书卷，例如小先知书非常难懂。然而，即使

是新约圣经也有难懂部分，使徒彼得就承认使徒保罗所写的“有

些难明白的”，而那些“无学问、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

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”（彼后3:16）。

 这些难懂的经文使信徒的一生能在圣经知识上有增长空间。

 但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人得救所必须知道，必须相信，必须遵守的

那些事，以及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都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，无

论是记载在圣经的这一部分还是另一部分，这些真理都是人所

能正确理解的（诗119:105，130）。

 即使是没有学识的人（只要能识字）读经，都能正确理解上帝关

于这些重要真理的旨意。 

 当然，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可以使用圣经注释或者向那些比较成熟

的信徒（例如牧师和长老）求教，我们仍可这么做。

圣经的默示性

1.8a 希伯来文（古时上帝选民的文字）旧约，和希腊文（新约

时代各国最通用的文字）新约，都是上帝直接默示的，并且其纯

正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守，所以它们是真实可

信的 1；

1 太5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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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原文所写的圣经是字句（verbally）默示和全部（plenary）默示

的；因此它是完全真确（infallible），毫无谬误（inerrant） (C)，也是

具有权威的（authoritative）。

 圣经的字句默示是指原文的每一句，每一字，每一点，每一画都

是来自上帝的直接默示（太5:18）。圣灵完全的监督贯穿整个默

示过程，虽然在行文上保持了作者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和风格，圣

灵仍然保证他们所写出来的圣洁、真确，完全是上帝的圣言。

 圣经的全部默示是指圣经不是部分，而全部是圣灵默示的。圣经

也没有一处比另一处受更多圣灵默示（参考提后3:16）。

 但既然原稿已不存在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圣经是真实可信的呢？上

帝以祂特殊的护理，保存了数千份经文抄本。虽然有些抄本有个

别无心的抄写错误，但没有一个错误是在同一个位置上，所以很

容易发现抄本的“错误”，并更正过来。

 为此原因，虽然现今有许多不同的圣经译本，然而，译本之间的不

同并不如一些人所说的那么重大，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们中间

存在极大契合性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：英语世界所使用的英王钦

定本或华语世界通用的中文和合本就好像我们能从书店买来的 

尺。虽然这些尺或许没有国际米原器（在法国塞夫勒市的国际计

量局里保持在摄氏零度的铂-铱合金条）那么精准，但在任何实

际用途上，我们可以视它们为“真实可信”的。

(C) 圣经的无谬性（inerrant），是指圣经的内容不可能有错，也不包含出现谬

误的可能。圣经的教训是完完全全地，与真理一致。必须注意的是圣经

的“无谬性”是与圣经默示的“不可能错谬”（infallible）是不同的。凯特指 

出：“因为圣经是圣灵默示的，是上帝所呼出的，是上帝自己的话。所以圣

经从其本身而言就是不可能错谬的。‘不可能错谬’是指不能出错，或不具

有错误的可能性。不可能错谬包括无谬——也就是确实没有任何错谬之

处。”—— （Keith A.Mathison: 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, Cannon Press, 
2001, p.262） 王志勇牧师。

第一章  论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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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20

1.8b 因此，一切有关宗教的辩论，教会最终都当诉诸圣经2。

2 赛8:20；徒15:15；约5:39, 46

 既然（原文）圣经是受上帝的默示，也因上帝的护理而得以保存，

因此，对任何信仰和生活上有争议的课题，都必须以圣经为最终

标准（赛8:20；徒15:15；约5:39,46）。

1.8c 但因这些原文并非为上帝的众民所通晓，而他们都有

权利拥有圣经，并从中得益，而且上帝也吩咐他们存敬畏的心去

诵读查考 3，所以，圣经所到之处，都应译成当地民族的通俗语 

言 4，使上帝的圣言充充满满地寓于各地选民心中，他们就可以

用上帝所悦纳的方式去敬拜 5，并可以因圣经所赐的忍耐和安

慰得着盼望6。

3 约5:39；4 林前14:6,9,11,12,24,27,28；5西3:16；6 罗15:4

 
 但是，不是所有信徒都通晓圣经原文，如果不把圣经翻译成他们

各自的语言，他们又怎能明白圣经的内容，又怎能遵行圣经的命

令呢？
 只有把圣经翻译成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能明白的语言，他们才能

像庇哩亚的信徒一样查考圣经（徒17：11）。

解释圣经的无误原则

1.9 解释圣经无误原则，就是圣经本身 (D)；因此，当我们对

(D) 即以经解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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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经某处真实和完全的意义发生疑问时（该意义只有一个，不是

多种），就当查考其它更清楚经文来加以解明1。

1 彼后1:20，21；徒15:15-16

   

 圣经是无谬的（inerrant），意思是说圣经绝对没有误差、错误或

矛盾。这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圣经的作者，因此解释圣经的无

误原则，就是以经解经。这一规则就是“信仰类比”（analogy of 

faith）。就是说，如果圣经对某句经文作了解释，我们就不应当再

找寻其它解释（例如《马太福音》1章23节对《以赛亚书》7章14节

作了解释，这是圣灵所默示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先知以赛亚是

在预言基督将为童贞女所生）。

 信条在括号里的注释中也注明，任何经文应当只有一个真实和完

整的意义。这个规则适用于绝大多数经文，在研究圣经时也当遵

行。然而，有几处经文是罕见的例外，圣经本身提示有不同层次

的解释，尤其是在预言方面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《何西阿书》11章

1节：参考这一节的上下文，这一节的表面意思是指上帝救赎以色

列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；然而，马太却引用了这一节经文来指主

耶稣从埃地及出来，回到迦南地（主耶稣的父母为了躲避希律王

的追杀，带他逃往埃及。）我们要记住，新约中的基督与其工作是

旧约圣经的许多人、事、物、礼仪的实体，这样，这些经文的多层

意思便能迎刃而解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不能单以历史背景和文法

关系的原则来解释圣经，也应该要了解其预表性意义，特别是当

新约圣经表明圣灵有此预表性意思时。若有此预表性意义，我们

就必须说明经文中所指的“真实和完全的意义”——即实体。这

就好比我们对一道亮光的“真实和完全的”描述应该包括这道

亮光的源头，以及这道光亮投射到什么地方。但是，这种例外只

第一章  论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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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敏斯德信条简释22

局限于旧约经文；对于新约圣经的解释，我们并不需要找寻预表

的实体。

1.10 要判断一切宗教的争论，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、古

代作者的意见、世人的教训和个人的主张，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

裁决者，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，别无其他1。

1 太22:29,31；弗2:20；徒28:25

 圣灵默示了圣经，祂也使我们有能力明白圣经：祂使我们想起

所听到和所读到的相关经文，使我们了解不同经文间的逻辑联 

结。圣灵就这样启迪和光照我们，在圣经中并通过圣经对我们说

话。
 藉着圣经，圣灵执行最高或最终裁决者的角色，判断“一切宗教

的争论”；断定“古代作者的意见、世人的教训和个人的主张”

（即个别信徒发表他们对某段或某节经文的意见）是否正确。

 我们必须以圣灵判断为最终判决，因此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生

活的最终权威和裁判。我们的主（祂本身就是上帝活泼的圣言）

在对付撒但的试探以及与犹太人争辩时也引用经文（太4:4,7,10；

22:29,31）。

 世人的权威（无论是教父、教皇、主教或牧师）和经验也必须以

圣经为依据。同样，只有那些忠于圣经的信经与信条才具权威 

性。

 因此，我们称《威斯敏斯特准则》为教会的次级准则，而圣经才

是教会的首要准则。我们高度重视这个次级准则，只因我们相信

它忠实地解释了圣经，并且是在上帝的护理中，圣灵带领和光照

一群属灵前辈，藉着他们群体的智慧所写成的。为此原因，当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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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对经文的解释与信条不同时，我们不应该认为信条有错误，

除非我们与其他有学问并敬虔的信徒，经过仔细和彻底研究后，

一致认为我们的解释才是正确的，否则我们应该首先认为信条的

解释是“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”的声音。

 既然信经信条是次级准则，当我们与其他不认同我们的信经信条

且在某些教义上与我们分歧的人争辩时，我们应以圣经而不应以

信经信条为裁判。

第一章  论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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